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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3112 號   

 

案由：本院委員湯蕙禎等 17 人，鑑於現行《刑法》對於公務員已定

有瀆職罪專章，違法者以刑法論處，已有加重其刑規定，如

違反典試法又觸犯刑法者再加重其刑二分之一，恐將產生雙

重加重情形。爰提出「典試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修正第一項： 

違反本條規定者，不論是行政責任（懲戒、懲處）或刑事責任（刑罰），本均依各該

法規（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其他人事獎懲法規、刑法及其他刑法規）處置之

，是以現行條文後段規定，無特別明定之必要，爰建議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後段「違者依

法懲處，其因而觸犯刑法者，依刑法論處」等字。 

二、刪除考試院提案版本增訂之第二項： 

(一)現行《刑法》對於公務員業訂有瀆職罪專章，違法者以刑法論處，已有加重其刑之規

定，違反本法又觸犯刑法者如果再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將產生雙重加重之情形。 

(二)基於保障法律上之實質平等，任何人只要造成依考試法規定而舉行之各類考試發生不

正確結果之任何舞弊行為，即以妨害考試罪予以論處。宜修正《刑法》第一百三十七

條刑度，非僅加重國家考試各類典試人員及辦理考試人員刑度，較為周妥。 

三、原本考試院提案版本第三項移列為第二項，酌作修正：基於平等原則，求償對象不應僅限

於該條所列各類典試人員及辦理考試人員，任何人違反規定，影響考試結果，造成有重啟

考試任一階段程序之必要時，皆應予以求償。 

 

提案人：湯蕙禎   

連署人：陳明文  陳歐珀  王美惠  賴惠員  羅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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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發惠  陳培瑜  陳秀寳  陳素月  吳秉叡  

莊瑞雄  陳靜敏  莊競程  何欣純  邱泰源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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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試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一條 典試委員長、典

試委員、命題委員、閱卷委

員、審查委員、口試委員、

心理測驗委員、體能測驗委

員、實地測驗委員及其他辦

理考試人員應嚴守秘密，不

得徇私舞弊、潛通關節、洩

漏試題。 

任何人違反規定致考選

事務費用增加者，考選部對

之有求償權。 

第三十一條 典試委員長、典

試委員、命題委員、閱卷委

員、審查委員、口試委員、

心理測驗委員、體能測驗委

員、實地測驗委員及其他辦

理考試人員應嚴守秘密，不

得徇私舞弊、潛通關節、洩

漏試題；違者依法懲處，其

因而觸犯刑法者，依刑法論

處。 

一、修正第一項： 

違反本條規定者，不論是行政

責任（懲戒、懲處）或刑事責

任（刑罰），本均是依各該法

規（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

考績法及其他人事獎懲法規、

刑法及其他刑法規）處置之，

是以現行條文後段規定，似無

特別明定之必要，爰建議刪除

現行條文第一項後段「違者依

法懲處，其因而觸犯刑法者，

依刑法論處」等字。 

二、另外刪除考試院提案版本

增訂之第二項： 

(一)現行《刑法》對於公務

員業訂有瀆職罪專章，

違法者以刑法論處，已

有加重其刑之規定，違

反本法又觸犯刑法者如

再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將產生雙重加重之情形

。 

(二)基於保障法律上之實質

平等，任何人只要造成

依考試法規定而舉行之

各類考試發生不正確結

果之任何舞弊行為，即

以妨害考試罪予以論處

。建議宜修正《刑法》

第一百三十七條刑度，

而非僅加重國家考試各

類典試人員及辦理考試

人員刑度，較為周妥。 

三、原本考試院提案版本第三

項移列為第二項：基於平等

原則，求償對象不應僅限於

該條所列各類典試人員及辦

理考試人員，只要任何人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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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規定，影響考試結果，造

成有重啟考試任一階段程序

之必要時，皆應予以求償。 

 

 


